真实性承诺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文件、数据、证书、证明、合同等）均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篡改、隐瞒或虚假陈述内容。所有材料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申报要求。申报材料涉及的各项数据、成果、资质等均通过合法途径取得，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。如有引用他人成果或数据，已明确标注来源并获得合法授权。

我单位承诺将积极配合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的核查工作，按要求提供补充证明材料或接受实地考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XXXX公司

XXXX年X月XX日

